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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 

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海运协定的换文 

 

中方复照  

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谨提及大使馆一九九五

年十二月十五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内容如下：  

  “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提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海运协定。  

  美国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允许美国承运人的独资子

公司在华为其自有船舶和货物并为第三方从事货代、集运和仓储服务的书面建议。  

  国务院认为此建议是将我们长时间以来对此的关注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借此机会确

认，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其分公司或独资子公司在美国从事远洋货代活动。根据一九八四

年航运法，希望从事远洋货代的人必须取得联邦海事委员会的批准书并提供承担财务责

任的保证书。但不论航运法和联邦海事委员会的规定都没有对货代的国籍做出任何限制。

事实上，一家名为华运公司的中国公司目前已取得了联邦海事委员会的批准书。  

  国务院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将一九八八年的海运协定延长半年，但在目

前，美国政府只有延长三个月的权利。美国政府建议将一九八八年的海运协定延长到一

九九六年三月十五日。在此期间举行会谈，检查贵国政府十二月十四日承诺允许美国承

运人在华的独资子公司从事货代、集运和仓储的执行情况，中国船舶自由进入美国港口

的执行情况以及研究其他关心的海运问题。此会谈还将谈判签订一个新的或经修订的海

运协定。  

  国务院进一步建议本照会和中国政府的复照将构成两国政府的一项协议并于阁下照

会之日起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同意美方照会中提出的建议，将一九八八年的海运协定延长

到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五日，并同意在此期间中美双方就美国承运人所属集运公司在华设

立集运子公司并为第三方提供服务以及就海运协定事举行会谈。如美方无异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建议本复照与使馆的来照构成两国政府间关于延长中美海运协定的一项

协议，并自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效。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 

              一九九六年一月九日于北京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海运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认识到两国海运关系的重要性；  

  欲促进双边贸易中有效而具有竞争性的航运服务和两国间经济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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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双方在本协定中权益和机会平等的重要性；  

  注意到双方关于使用第三国国旗船舶的政策；  

  欲加强双方在海运方面的合作；  

  注意到双方代表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签署的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在本协定中：  

  一、“船舶”系指从事商业海运或商船船员培训的任何商船，或从事水文、海洋、

气象、磁场调查的民用考察船。“船舶”不包括军舰或上述船舶以外的执行国家职能的

任何船舶。  

  二、“一方的船舶”系指分别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并在各

自国家登记的船舶。  

  三、“船员”系指在一方船上工作的人员，他实际上从事与船舶操作或保养有关的

职责或服务，持有该方有关当局颁发的第四条规定的适当身份证件，并已列入该船船员

名单之中。  

  第 二 条  

  一、本协定不适用于一方船舶在另一方港口之间客货运输，但是，根据第九条规定

任何一方的从事商业客货服务船舶的权利应包括有权在另一方一个以上港口上下旅客或

装卸货物，如果这些旅客和货物是随着同一船舶前往或来自另一国家。  

  二、双方同意，每一方船舶可以运输空货车、空升降车和空海运油柜及其辅助设备；

专门用于载驳船运输的空驳船及设备，但不包括此类驳船的推进设备；国际运输所使用

的空器具，包括集装箱；但这类设备应为运输船舶的船东或经营人所拥有或租用，并且

是用于装卸其外贸货物而载运的。  

  第 三 条  

  一、每一方应承认悬挂另一方国旗并持有根据该方法律和规定而颁发的国籍证书的

船舶的国籍。  

  二、每一方应承认由另一方有关当局根据一九六九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颁发的

吨位证书，一方应在其有关法律和规定允许范围内承认另一方有关当局颁发的其它船舶

文件。  

  三、每一方应将其吨位丈量制度的任何变化通知另一方。  

  第 四 条  

  每一方应承认另一方有关当局颁发的船员身份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证件为

“海员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有效护照。美利坚合众国颁发的证件为“美国商船

船员证”，“海员证”（注）或“商船船员临时身份／服务证”。如果一方的身份证件

发生任何改动时，应事先以书面形式将改动的情况通知另一方。  

  第 五 条  

  一、每一方船舶在对方港口停泊期间，另一方应按其有关法律和规定，允许该船舶

的船员上岸。  

  二、每一方按其有关法律和规定，可以拒绝另一方船舶的船员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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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任何一方应按其现有的法律和规定，允许对方船舶上需要住院就医的船员入境

并在医疗所需要的时间内在其境内停留。  

  四、持本协定第四条规定证件的任何一方的船员，由于登乘本国船舶、遣返或为对

方有关当局所能接受的其他理由，在履行对方有关法律和规定的手续后，可以进入对方

领土或在对方境内通行。  

  第 六 条  

  一、任何一方的船舶，如果在另一方的港口、锚地和水域发生海事或遇险，另一方

应给予旅客、船员、货物和船舶以友好的待遇和一切可能的援助。  

  二、当一方船舶发生海事或遇险时，将其货物和其他财产卸在另一方领土上，另一

方应对该货物和财产免征任何关税，除非该货物和财产成为另一国的国内消费品。由此

而产生的堆存费用应是公正、合理和非歧视性的。  

  三、每一方在对方船舶遇难时，应立即通知对方领事官员或无领事官员时通知外交

代表，并将所采取的救助措施以及对船员、旅客、船舶、货物和物料的保护情况通知对

方。  

  第 七 条  

  根据本协定，运输服务所得应以两国商号、公司和贸易组织相互接受的可以自由兑

换的货币支付，或按交易双方签订的协议办理。交易双方可按要求将超出当地支出的当

地收入余额兑换并汇往本国，允许按交易和汇款时的兑换率，不加限制地从速办理汇兑

手续。除非国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任何一方不得对此项收入所得施加限制。  

  第 八 条  

  为方便和加速货物在海上和港内的运转，促进双方商业海运的合作，双方同意进行

必要的技术人员和情报的交流。  

  第 九 条  

  一、双方同意，为了运输旅客和货物，当任何一方的船舶进出另一方的港口、停泊

地点和水域时，另一方在船舶服务、港口作业方面，在简化和加快办理行政、海关和一

切所需的手续方面，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为这种船舶提供优惠待遇。一方船舶进入

另一方港口的条件，由在本协定所附的双方主管当局的换函确定。  

  二、每一方保证，对另一方船舶所征收的吨税与对任何其它国家的船舶在相同情况

下所征收的税额同样优惠。  

  第 十 条  

  一、为执行本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当局为交通部运输管理司，美利坚合众国

主管当局为运输部海运管理局。每一方应授权其主管当局依其法律及程序采取措施，并

与另一方主管当局协商以便执行本协定。  

  二、双方同意，其主管当局的代表每年会晤一次，以便全面审议同本协定有关的需

要商议的事宜。此外，每一方可随时要求就本协定的解释、适用、遵守或修订进行协商。

该协商应从收到协商要求之日起三十天内举行，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第 十一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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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四年，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期满。本协

定在期满前经双方谈判可予以延长。本协定还可在任何一方提出书面通知后第九十天起

终止。  

  本协定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华盛顿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

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永昌            吉姆·伯恩利 

     （签  字）            （签  字） 

  （注）：“海员证”英文为“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Ｂｏｏ

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钱永昌部长阁下 

亲爱的钱部长： 

  我谨提及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缔结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海运协定。我还提及我们两国政府代表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

举行的谈判。我荣幸地建议下列条件适用于每一方船舶承运双边班轮的货物：  

  一、每一方承认另一方国旗船舶承运其外贸货物中可观份额的利益。双方意图其本

国旗船舶各承运两国间海运贸易的可观份额。“可观份额”系指不少于美国和中国双边

贸易中海运货物的三分之一。  

  二、除在上述第一段中承担的义务外，每一方都意图，在由各方船舶承担的双边贸

易的货物运输之中，存在着平等地位。  

  三、当每一方出现控制选择双边进出口货物承运人时，如有必要，应根据其法律和

规定，提供足够货物，以保证两国船舶承运可观和平等的份额。  

  四、双方同意每年应就核对实现上述第一、二段提出的目标及履行上述第三段规定

的义务交换情况。双方同意，就年度统计而言，在确定是否遵守规定方面，每一方可使

用各自的统计方法（重量吨或美元货值）以审核承运班轮份额的情况。但是双方将努力

争取使用单一统计办法来核查班轮份额。  

  五、每一方认为，当一方旗船不能按合理运费和运输条件，在其服务的港口之间，

承运向其提供的货物时，提供货物一方可自行将此类货物交由本国或第三国旗船承运。  

  六、在下述情况下，一方船舶：  

  １．承运量明显少于双方之间双边海运贸易货物的可观份额，或  

  ２．承运量明显大于另一方船舶的承运量，  

  在任何一方的要求下，双方应通过协商，确定未达到可观份额和／或平等目标的原

因，并就相应改正措施达成协议。  

  除上述关于班轮运输的办法外，双方同意在美—中海运协定有效期间进行协商，以

寻求便于美国旗散货船能在可观程度上参加美中双边散装贸易货物运输的办法。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这些建议，我建议本函和您的复函构成我们两国政府

之间一项协议，并成为上述海运协定的组成部分，与海运协定同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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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坚合众国运输部长 

                吉姆·伯恩利 

                  （签  字）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美利坚合众国运输部 

吉姆·伯恩利部长阁下 

亲爱的伯恩利部长： 

  我荣幸地确认收到您今日的来函，其内容如下：  

  “我谨提及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缔结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海运协定。我还提及我们两国政府代表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

京举行的谈判。我荣幸地建议下列条件适用于每一方船舶承运双边班轮的货物：  

  一、每一方承认另一方国旗船舶承运其外贸货物中可观份额的利益。双方意图其本

国旗船舶各承运两国间海运贸易的可观份额。‘可观份额’系指不少于美国和中国双边

贸易中海运货物的三分之一。  

  二、除在上述第一段中承担的义务外，每一方都意图，在由各方船舶承担的双边贸

易的货物运输之中，存在着平等地位。  

  三、当每一方出现控制选择双边进出口货物承运人时，如有必要，应根据其法律和

规定，提供足够货物，以保证两国船舶承运可观和平等的份额。  

  四、双方同意每年应就核对实现上述第一、二段提出的目标及履行上述第三段规定

的义务交换情况。双方同意，就年度统计而言，在确定是否遵守规定方面，每一方可使

用各自的统计方法（重量吨或美元货值）以审核承运班轮份额的情况。但是双方将努力

争取使用单一统计办法来核查班轮份额。  

  五、每一方认为，当一方旗船不能按合理运费和运输条件，在其服务的港口之间，

承运向其提供的货物时，提供货物一方可自行将此类货物交由本国或第三国旗船承运。  

  六、在下述情况下，一方船舶：  

  １．承运量明显少于双方之间双边海运贸易货物的可观份额，或  

  ２．承运量明显大于另一方船舶的承运量，  

  在任何一方的要求下，双方应通过协商，确定未达到可观份额和／或平等目标的原

因，并就相应改正措施达成协议。  

  除上述关于班轮运输的办法外，双方同意在美——中海运协定有效期间进行协商，

以寻求便于美国旗散货船能在可观程度上参加美中双边散装贸易货物运输的办法。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这些建议，我建议本函和您的复函构成我们两国政府

之间一项协议，并成为上述海运协定的组成部分，与海运协定同时生效。”  

  以上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可以接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 

                   钱永昌 

                   （签字）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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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昌部长阁下 

亲爱的钱部长： 

  我谨提及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缔结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海运协定。我还提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我们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举

行的谈判。我荣幸地建议，下述条件适用于一方船舶进入另一方的港口：  

  一、悬挂美利坚合众国国旗的船舶可以进入本函附件一所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

际商业航运开放的所有港口，但需提前二十四小时将有关进港事宜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关部门。  

  二、进入中国任何港口的船舶均应遵守中国关于外国船舶进港的规定。  

  三、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舶可以进入本函附件二所列以外的所有美利坚合

众国的港口，但需提前二十四小时将有关进港事宜通知美利坚合众国有关部门。进入本

函附件二所列港口，需提前四天通知进港事宜，同时应理解，在一般情况下，是准许进

入这些港口的，但美国有关部门因其国家安全原因，也可能拒绝船舶进入这些港口。  

  四、进入美国任何港口的船舶均应遵守美国关于外国船舶进港的规定。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接受这些建议，我建议本函和您的复函构成我们两国

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并成为上述海运协定的组成部分，与海运协定同时生效。 

              美利坚合众国运输部长 

                吉姆·伯恩利 

                    （签字）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美利坚合众国运输部 

吉姆·伯恩利部长阁下 

亲爱的伯恩利部长： 

  我荣幸地确认收到您今日的来函，其内容如下：  

  “我谨提及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缔结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海运协定。我还提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我们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

举行的谈判。我荣幸地建议，下述条件适用于一方船舶进入另一方的港口：  

  一、悬挂美利坚合众国国旗的船舶可以进入本函附件一所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

际商业航运开放的所有港口，但需提前二十四小时将有关进港事宜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关部门。  

  二、进入中国任何港口的船舶均应遵守中国关于外国船舶进港的规定。  

  三、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舶可以进入本函附件二所列以外的所有美利坚合

众国的港口，但需提前二十四小时将有关进港事宜通知美利坚合众国有关部门。进入本

函附件二所列港口，需提前四天通知进港事宜，同时应理解，在一般情况下，是准许进

入这些港口的，但美国有关部门因其国家安全原因，也可能拒绝船舶进入这些港口。  

  四、进入美国任何港口的船舶均应遵守美国关于外国船舶进港的规定。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接受这些建议，我建议本函和您的复函构成我们两国

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并成为上述海运协定的组成部分，与海运协定同时生效。”  

  以上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可以接受的。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 

                   钱永昌 

                   （签字）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注：附件一、二略。 

 


